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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與中石化新星天津訂立綜合能源項目合作框架協議

本公告乃濱海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濱海投資（天津）有限公司（「濱
投天津」）已經與中國石油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主要股東）透過中國石化集團新星
石油有限責任公司持有的全資附屬公司中石化新星（天津）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新星
天津」）訂立綜合能源項目合作框架協議（「合作協議」）。中石化新星天津經營範圍包括地
熱資源開發與利用，供冷服務，餘熱餘壓餘氣利用技術研發等，並積極利用中石化一體
化優勢和系統內企業消納優勢，打造具有行業特色的清潔能源供應商。

根據合作協議，從近期合作方面，雙方依托各自資源優勢，組成綜合能源項目專項推進
小組，在能源綜合管理、綜合能源開發、分布式能源規劃、建設、運營等領域，推動項
目進展。從遠期合作方面，雙方密切跟踪綜合能源項目投資規劃情況以及開發建設進
度，根據相關綜合能源項目進展情況，另行洽談合作模式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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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濱投天津與中石化新星天津的合作符合本集團發展綜合能源的戰略意圖，
並通過雙方合作有利於增強聚集綜合能源項目開發的技術、品牌、資金等各方面優勢，
為本集團探索發展「雙碳」政策下新能源業務提供良好的實施路徑，從而加速本集團向綜
合能源供應商之轉型。

合作協議為雙方開展合作的意向性文件，最終合作雙方的權利、義務將另行簽訂具體的
專項協議確定。對於專項協議的簽訂和履行，本公司將根據適用法律、法規及規則履行
必要的審批程序和信息披露義務。

承董事會命
濱海投資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高亮

香港，二零二三年七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胡浩先生、左志民先生及高亮先生，三名
非執行董事王剛先生、申洪亮先生及于克祥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葉成慶先生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劉紹基先生、羅文鈺教授及鄧麗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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